申请科室：               报告号：                       数量：
此项参数不存在以下情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是否使用试剂耗材：□是      □否      
产地： □国产  □进口       国产同类设备生产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及以下 
是否属于计量器具：□是，首次计量鉴定由供应商负责      □否
是否需要场地改造：□无     □需要改造内容：
申请科室负责人：

撰写人（初审）签字：                       复审签字：                       终审签字： 

医工科负责人：                                                              时间：  
洁净度检测服务要求
1． 资质要求：
1. 检测机构资质要求具备开展洁净度检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检验检测资质;
2. 服务供应商应当具备服务履约的能力，在履约环节不得转包和分包。
2． 检测要求：
1. 检测周期分两次：第一次检测周期：2026年1月19日至1月25日；第二次检测周期为7天，具体时间待定。
2. 检测区域：第二住院部导管室洁净走廊（施工临时隔断至第二导管室门前区域）。
3. 检测时间：每日手术结束并且卫生打扫完毕后
4. 检测项目：洁净度级别、空气中沉降菌（最后一天为全项目检测，包括但不限于：洁净度级别、空气中沉降菌、换气次数、静压差、洁净度级别、温度、湿度、噪声、照度等检测）
5. [bookmark: _GoBack]检测频率：每日监测1次，其中每3天为一个小周期，第1天和第2天仅向相关科室提供当日洁净度级别检测数据，但不出具报告，第3天的监测数据须出具检测报告，如此循环；期间可按院方要求进行加测，无额外费用。
6. 响应时间：中标单位需按我院要求每日做好监测计划，并能在我院需要现场解决问题时1小时内抵达现场。
7. 付款方式：检测完成出具相应报告后付款。
                                                                                                        
